
郑民文 E⒛12)81号

郑州市民政局

关于印发行政调解工作规程的通知

社区建设服务局,局属各单位,机关各处室:

现将 《郑州市民政局行政调解工作规程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

真贯彻执行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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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行政调解工作规程

第-条 为规范争议调解工作,及时解决行政争议,保护当

事人的合法权益,维护社会稳定,根据市政府有关要求,制定本

规程。

第二条 市民政局建立民政行政调解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局

政策法规处。

第三条 调解争议,实行双方自愿的原则。

第四条 调解应当符合有关法律`行政法规的规定,应 当公

平合理。

第五条 除双方当事人要求外,调解不公开进行。

第六条 申请调解争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:

(一 )申 请人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;

∷ (二 )有明确的被申请人、具体的调解请求和事实依据。

第七条 下列调解申请不予受理:

(一 )已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;

(二 )已 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;

(三 )一方要求调解,另 一方不愿意调解的。

第八条 申请争议调解,应 当向市民政局行政调解办公室提

出书面调解申请和相关事实材料。争议调解申请应当写明申请人

和被申请人的名称或者姓名、地址,法定代表人姓名、职务,申

请的理由和要求,申请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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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市民政行政调解办公室收到调解申请后,应 当认真

审查有关材料。对被申请人同意调解,符合立案条件的,应 当在

五日内予以受理,并通知双方当事人提交有关证据材料、法定代

表人证明书、授权委托书以及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。对被申请人

不同意调解,或者虽然同意调解,但不符合立案条件的,应 当在

五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,并说明理由。

第十条 受理争议调解申请后,应 当指定调解员·-至 二人进

行调解。简单的争议案件,可以派出调解员就地进行调解。

第十一条 当事人发现调解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不能

公正处理案件的,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;参加办

案的调解员认为自已不宜办理本案的,应 当自行申请回避。调解

员回避后,另行指定调解员。

第十二条 调解员应当提前将调解时间、地点通知当事人。

第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。

第十四条 调解员调解争议,应 当拟定调解提纲,认证听取

双方当事人的意见,如实做好调解笔录,积极促使双方当事人互

相谅解,达成调解协议。

第十五条 当事人一方因正当的或者对方当事人可以谅解的

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中途退出调解的,可以延期调解。

第十六条 争议涉及第三人的,应 当通知第三人参加。调解

结果涉及第三人利益的,应 当征得第三入同意,第 三人不同意的,

终止调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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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调解成立的,双方当事人应当签署调解协议。

调解协议一式三份,双方当事人各保留一份;另 一份由民政行政

管理机关存档。

第十八条 调解不成立或者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,民政

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

裁,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九条 争议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调解终结。因特

殊情况确需延长的,可以适当延长,但延长期不得超过一个月。

第二十条 调解终结后,应 当制作调解终结书。

调解终结书应当写明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、地址,法定代表人

或者代理人姓名、职务,争议的主要事实,当事人的请求和调解

结果,并由调解员署名,加盖行政调解专用章。

应当事人的要求,调解终结书可以送达给当事人。

第二十⋯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~日 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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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行政争议调解终结书

当事人 (委

托代理人 )

基本情况

(甲方 )

姓名 :

身份证号:

联系电话:

(乙方 )

姓名 :

身份证号:

联系电话 :

当事方

基本情况

(甲方 )

单位名称 :

法定代表人 :

地址:

(乙方 )

单位名称 :

法定代表人 :

地址:

行政争议
主要事实

行政调解
结果

调解员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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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:民政 法制 通知

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⒛12年 4月 aO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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